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思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大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局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罗力 独立董事 因公出国 章顺文

果德安 独立董事 因公出国 黄耀文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８６５，１４５，４８４．６２ １，６５３，４６８，４９３．６３ １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０９４，４５２．１７ ２４，１９６，６３４．５３ ３．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２，５４７，４６１．７０ １９，５９７，９２６．８８ １５．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３２，８５１，６３９．９２ －１０４，５８０，００３．１９ －２７．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７１ ３．７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３７１ ３．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９３％ ３．０１％

下降

０．０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６，９７６，２７３，４６３．５７ ５，８６３，５１６，４８２．６７ １８．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４４０，２５７，８５９．２０ ８４３，３６４，３４６．９８ ７０．７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４６，７６８．５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２０９，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１，３９２．３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１２，８７１．６４

扣除所得税影响额

４２４，４４９．０４

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９，９３４．９８

合计

２，５４６，９９０．４７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７７，３５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６６％ １８０，４５５，６０３

质押

１８０，４５０，０００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

－

民生

－

民生加银鑫

牛定向增发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６．９０％ ５０，４７０，９００ ５０，４７０，９００

深圳市厚易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９３％ ２８，７３２，５７０ ２８，７３２，５７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９％ １，３８３，３２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其他

０．１４％ １，０１６，７１８

包燕微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１，０１０，０４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３％ ９３６，６６４

张庆钟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９２７，５００

张志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８２４，１０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１％ ８１５，４１６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４５５，６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４５５，６０３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８３，３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８３，３２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０１６，７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６，７１８

包燕微

１，０１０，０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０，０４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３６，６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３６，６６４

张庆钟

９２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７，５００

张志汉

８２４，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４，１０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８１５，４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５，４１６

辽宁富友种业有限公司

６３２，６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２，６７０

沈永林

６１８，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１８，２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互为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较期初增加

５３．１２％

，主要是公司成功增发取得募集资金款项所致。

２

、本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较期初增加

３４．２１％

，主要是公司商业系统医院阳光集中配送业务采购总量大幅增加，部

分药品（特别是品牌药品）的采购预付款项随之增加。

３

、本报告期末预收款项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１２．０６％

，主要是公司保健品食品行业产品比较畅销，增加预收客户购货款。

４

、本报告期末应交税费增加

５６．４４％

，主要是公司收入增长导致。

５

、本报告期末应付股利减少

９８．９９％

，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向少数股东支付股利导致。

６

、本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４３．１１％

，主要是公司冲销部分预提费用导致。

７

、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５９．８８％

，主要是公司确认部分递延政府补贴所致。

８

、本报告期末资本公积增加

４６．４５％

，主要是公司成功增发

Ａ

股所致。

９

、本报告期销售费用增加

３７．９９％

，主要是销售规模扩大，相关费用支出增加导致。

１０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

４１．１２％

，主要是公司计提部分近效期存货减值损失所致。

１１

、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７３．６８％

，主要是公司持有嘉实债券基金本期为负收益导致。

１２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２５％

，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处置所持有潍坊银海股权所致。

１３

、本报告期汇兑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５２．８９％

，主要是公司外币汇兑增加所致。

１４

、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４３．３９％

，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取得政府补贴所致。

１５

、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３５．７１％

，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导致。

１６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４０．２７％

，主要是枣庄

．

孝感银河投资物流园建设及海王药

业车间改造支出增加导致。

１７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９３４．０６％

，主要是公司成功增发取得募集资金款项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９，２０３，４７０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８８，

４８１，７８２．１０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人民币

５６９，０７７，５７８．６３

元

；

新增股份到账

后公司总股本由报告期初的

６５２，５１０，３８５

股增至

报告期末的

７３１，７１３，８５５

股

。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海王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８

个月届满后

，

出

售价格不低于每

股

１０

元

（

若自非流

通股份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起至

出售股份期间有

派息

、

送股

、

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份

等事项

，

则对该价

格作相应处理

）。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 １、

海王集团

２０１０

年减持公司股份

严格执行了本承诺

；２、

鉴于公司非流通股自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今

，

仅发生两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情形

，

一是于

２００７

年实施

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二是于

２００８

年

实施的以资本公积金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东定向转增股份之追加对价安排

。

为充分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追加对价安排不调

整控股股东承诺的减持价格

，

仅对

２００６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导致的股本变化进行减持价格

的除权处理

，

即海王集团目前的减持价格调

整为

７．７０

元

／

股

。

如海王生物日后有新的派

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事项

，

则应

根据情况相应调整该减持价格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注：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再融资期间大股东海王集团无特殊承诺事项，其他常规承诺事项如下：

（

１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承诺：“

１

、本公司在作为海王生物的控股股东期间，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海王生物以

外的其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海王生物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

的业务活动，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海王生物主营业务或者主营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２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对由此给海王生物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

２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承诺：“

１

、在本公司作为海王生物的控股股东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海王生物以外的

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海王生物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

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２

、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

件及海王生物《公司章程》等管理制度的规定，依照合法程序，与其他股东平等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控股

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海王生物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对由此给海王生物造成的损

失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

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股

数量

（

股

）

期初持股

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基金

０７０００５

嘉实债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４５３ ０．０１％ ９９，４５３ ０．０１％ １４０，９２４．１９ －１，３９２．３３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历史遗

留

股票

００００７８

海王生物

４，３６３．００ ２１，１８４ ０．００３２５％ ２１，１８４ ０．００２９０％ １５３，７９５．８４ 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收购公

司获得

股票

００００３４

深信泰丰

４，０２４，５８５．００ ４７３，１０３ ０．１３２２％ ４７３，１０３ ０．１３２２％ １，８８７，６８０．９７ 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司法划

转

合计

４，１２８，９４８．００ ５９３，７４０ －－ ５９３，７４０ －－ ２，１８２，４０１．００ －１，３９２．３３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注

１

：嘉实债券基金为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基金，以前年度定期报告已有披露；

嘉实债券基金对公司报告期业绩的影响数为

－１３９２．３３

元。

注

２

：海王生物股票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收购海王食品股权之前海王食品已持有的证券，

２０１０

年公司合并海王食品报表

后，转变为公司所投资的证券；海王生物股票对公司报告期业绩无影响。

注

３

： 由于泰丰电子拖欠海王药业房屋租赁费， 海王药业获得法院划转至其名下的 “深信泰丰”（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４

）

７４０

，

４２８

股股票，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７

，

３２５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７３

，

１０３

股。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已出售

２６７

，

３２５

股“深信泰

丰”股票，剩余

４７３

，

１０３

限售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解除限售；深信泰丰股票对公司报告期业绩无影响。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社会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

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进展情况

、

参与认购的具体

步骤等

（

未提供书面资料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投资者互动平台 书面问询 个人 社会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

、

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进展情况等

（

网上回复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１、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王生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全礼 慕凌霞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３３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０７５５－２６９６８９９５

电子信箱

ｓｚ００００７８＠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ｓｚ００００７８＠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４１８，０２１，７０６．２４ ５，３０５，０２８，９４８．５２ ２０．９８％ ３，９９９，０５２，３５３．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９，０６６，９５２．２０ ５２，５２８，３５９．２４ １２．４５％ ４６，６６８，５６３．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７，３２５，６２５．３７ ４５，７２３，６７３．７６ －１８．３７％ １６，４２６，９２６．９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１，７２５，５５９．９４ －１９０，３３４，８１９．８１ ５７．０６％ ４０，９５６，７４４．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８０５ １２．４２％ ０．０７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８０５ １２．４２％ ０．０７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７．２２％ ６．８４％

增加

０．３８

个百分点

７．０５％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５，８６３，５１６，４８２．６７ ４，８３５，３２１，７０５．６７ ２１．２６％ ４，１４７，７８８，７９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８４３，３６４，３４６．９８ ７９１，７４１，０７１．３７ ６．５２％ ７４１，７０６，５２６．４０

公司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股本是否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股权激励行权、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且影响所有者权

益金额

√

是

□

否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０７

说明：

报告期末至本报告披露日期间，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９

，

２０３

，

４７０

股，发行价格

７．４３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４１ＺＡ００３８

号）验证，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８８

，

４８１

，

７８２．１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６９

，

０７７

，

５７８．６３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７９

，

２０３

，

４７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到账后公司总股

本由

６５２

，

５１０

，

３８５

股增至

７３１

，

７１３

，

８５５

股。 详情请参见本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十三、其他重大事项说明”。

否存在公司债和可转债等其他证券

□

是

√

否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１７１，６４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第

５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１８２，９８７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７．６６％ １８０，４５５，６０３ ０

质押

１８０，４５０，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

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其他

０．２５％ １，６５７，２２４ ０

伍世卿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１，５００，９００ ０

张庆钟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１，４１３，１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诚中

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１％ １，３８５，８２９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中

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其他

０．１８％ １，１６７，７４５ 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１７％ １，１００，９６４ ０

郑金全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５％ ９６３，００１ ０

郭俊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５％ ９５０，１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长盛同

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３％ ８５９，０７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根据国家“十二五”关于医药产业相关政策的要求，克服市场环境的众多不利因素，加大医药

产品的研发投入、推进子公司

ＧＭＰ

认证及制造基地的新建和改造、加快医院用药“阳光集中配送”模式的推广和模式优化

等工作， 保持了公司各项经营指标的稳步增长。

２０１２

年全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４１８

，

０２１

，

７０６．２４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９８％

；净利润

５９

，

０６６

，

９５２．２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４５％

；报告期末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４３

，

３６４

，

３４６．９８

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６．５２％

。

１

、医药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研发体系完成申报生产批件

４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７

项，新专利申请

１２

项，科技立项共完成

１３

类

２３

个项目的申请。

报告期后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公司自主研发的中药一类创新药虎杖苷注射液向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的美国

ＩＩ

期临床试验申请正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２

、医药制造

２０１２

年，在相关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及竞争态势严峻的情况下，公司制造体系内的控股子公司及各销售事业部坚持走

专业化的营销思路，渠道和终端体系的建设得以稳步推进，工业制造系统销售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海王药业顺利通过广东省药监局的

ＧＭＰ

例行检查、环境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复认证工作，并按照新版

ＧＭＰ

标准要求，逐

步深化对小容剂车间、冻干粉车间风险评估工作，水针车间和抗肿瘤冻干粉针车间建设稳步推进；海王福药顺利通过大容

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固体制剂

ＧＭＰ

延期认证以及大容量多层共挤输液袋

Ⅱ

号生产线新版

ＧＭＰ

认证，中药尿塞通片研

发与产业化项目通过项目验收。

３

、医药商业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体系运营质量取得了较大的提升，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管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确保了

公司医药商业业务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结合国家“十二五”医改政策，基于医

药流通行业发展趋势，通过在既有市场实施医药供应链延伸服务，不断优化和提升医院用药阳光集中配送模式，稳固了公

司在现有市场的主导地位。通过扩大公司的业务类型，发展延伸业务，有效的提升了公司医药商业盈利水平。报告期内，公

司医院用药阳光集中配送业务分别在佳木斯、辽源、湖北安陆市等地获得推广并实施。

４

、管理体系建设

报告期内，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合规性文件的要求积极推动公司规范化管理的建设工作，

进一步规范了公司内部管理行为和方式，并通过对各项管理制度、业务流程的梳理和完善，形成了一套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可操作性强的《内部控制管理手册》及制度，并得到有效的实施。 公司整体管理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主营业务数据分析

１

、本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９８％

，主要是阳光集中配送业务规模增长所致；

２

、本报告期末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１４％

，主要是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３

、本报告期末营业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３％

，主要是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４

、本报告期末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３３％

，主要是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５

、本报告期末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３．０４％

，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扩大，融资力度加大，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６

、本报告期末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３．６％

，主要是子公司海王福药及海王英特龙的研发投入增加；

７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５７．０６％

，主要是公司医药商业客户回款力度加大导致；

８

、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９４．７５％

，主要是上期公司下属子公司海王英特龙处置其

附属企业股权所致；

９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２２６．９９％

，主要是随着公司规模变大融资金额增长所致。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新增两家子公司，分别为：佳木斯海王、辽源海王。

（

１

） 本期内，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 银河投资通过增资方式取得佳木斯海王

７０％

的股权， 合并成本为现金

１

，

１６６．６７

万元，期末本公司间接控股持有佳木斯海王

４９．９０％

股权，股权购并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２

）本期内，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银河投资通过增资方式取得辽源海王

９０％

的股权，合并成本为现金

１

，

８００

万

元，期末本公司间接控股持有辽源海王

６９．９０％

股权，股权购并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４

）董事局、监事局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发出，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其

中：独立董事李罗力先生因公出国，委托独立董事章顺文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果德安先生因公出国，委托独立董事黄

耀文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局主席张思民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聂志华先生、吕恒新先生、冯汉林先生及公司

副总裁张翼飞先生、公司内控审计总监陆勇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经营计划》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

局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利润

１０１

，

０８１

，

７６１．６１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５９

，

０６６

，

９５２．２０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期初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９５１

，

４６８

，

９９３．８８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全部用于弥补亏损后，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８９２

，

４０２

，

０４１．６８

元。

由于以前年度有未弥补亏损，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留存的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将全

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因以前年度有未弥补亏损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国家现行会计政策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董事局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核销坏帐及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详见附件

１

）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经过认真阅读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查阅公司的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认为：公司的

内控机制基本完整、合理、有效，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控制

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董事局有关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总额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

告》）

议案表决情况：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

４

名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回避了表决，本议案经

７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并

通过，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本公司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在巨潮网站刊登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信贷总额度的议案》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拟向银行申请的最高授信总额度约为人民币

４７

亿元（包括银行

保理业务）。 其中：原有融资额度约

３１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实际使用额度为

２３．５６

亿），新增融资额度约

１６

亿元。

为严格风险控制，并对信贷业务进行有序把握，公司将根据业务进展情况，严格控制贷款额度（含银行保理业务）的使

用。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及《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同意将

该担保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为用下

属子公司应收账款作质押。 具体期限及担保条件等以银行审批及合同约定为准。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局审计与预算委员会的审核与提议，公司董事局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公司拟支付的

２０１３

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１２０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是该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第

２

个年度。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为：鉴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按照审计准则的要

求，严格执行相关审计规程和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并且业务素质良好，恪尽职守，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同意公司

继续聘请其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运营管理的需要，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裁刘占军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宋廷久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分管公司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任期自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局届满之日止。 （宋廷久先

生简历详见附件

２

）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１

、公司副总裁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经审阅提名副总裁宋廷久先生的个人履历等资料，认为公司管理层提名的副总裁具备履行相关职

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同意上

述关于提名宋廷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第二、三、四、五、六、十、十一、十二、十三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２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１：２０１２年度核销坏帐及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２０１２年度核销坏帐及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和公司提取各种资产减值准备金的会计政策，公司拟对存在减值的各项资产提取相应的减值准备

金，以及对确实无法收回并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进行核销。

一、计提准备金

１

、应收款项个别认定法、帐龄分析法计提应收款项准备金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计提坏账准备，期末坏账准

备计提方法：

（

１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本公司将单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含）的应收款项视为重大应收款项，对其可收回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证据表

明本公司可收回的款项，可不计提坏账准备；但有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

２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除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单项金额重大部分外的其他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标准为一年以内

不提取，一年至两年提取

１０％

，两年至三年提取

２０％

，三年以上提取

１００％

。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部门按照会计准则对

２０１２

年末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按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标准计

提了坏账准备

２

，

１７６

，

３３０．７３

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单位

１－２

年增加额

２－３

年增加额

３

年以上增加额 合 计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２６

，

５５４

，

３８８．８３ ３

，

２０５

，

０１２．０２ －１

，

９７３

，

８３０．５０ ２７

，

７８５

，

５７０．３５

小 计

２６

，

５５４

，

３８８．８３ ３

，

２０５

，

０１２．０２ －１８

，

１９６

，

５１９．９８ １１

，

５６２

，

８８０．８７

坏账计提比例

１０％ ２０％ １００％

计提坏账

２

，

６５５

，

４３８．８８ ６４１

，

００２．４０ －１

，

８１９

，

６５２．００ １

，

４７６

，

７８９．２９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４８７

，

０７５．３０ ２

，

８１６

，

６５２．６９ －１３

，

１２４

，

９６６．２７ ４

，

１７８

，

７６１．７２

小计

１４

，

４８７

，

０７５．３０ ２

，

８１６

，

６５２．６９ －１３

，

１２４

，

９６６．２７ ４

，

１７８

，

７６１．７２

坏账计提比例

１０％ ２０％ １００％

计提坏账

１

，

４４８

，

７０７．５３ ５６３

，

３３０．５４ －１

，

３１２

，

４９６．６３ ６９９

，

５４１．４４

计提坏账合计

４

，

１０４

，

１４６．４１ １

，

２０４

，

３３２．９４ －３

，

１３２

，

１４８．６３ ２

，

１７６

，

３３０．７３

二、核销坏帐

根据应收款项的实际情况，核销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帐为

１

，

１３９

，

０９１．４５

元，该些应收款已无法收回，拟核销。

附件２：宋廷久先生简历

宋廷久，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东北电力学院。 曾在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所从事能源与国家经济发

展的宏观战略研究，期间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９８５

年起从事金融管理方面工作，曾在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及下属

支行任办公室主任、副行长、行长等职务。

２００２

年开始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曾任广东恒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恒丰

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恒丰海悦酒店常务副总经理，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廷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发出，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３

名。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聂志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经营计划》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第八节“公司治理”之监事会工作情况）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核查意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所记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愿意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核销坏帐及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总额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在审议该议案时，职工代表监事回避表决，本议案经

２

名股东代表监事审议表决并通过，

２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详见本公司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在巨潮网站刊登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核查意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记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愿意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信贷总额度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五届董事局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局作出续聘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策理由充

分、合理。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第二、三、四、五、六、十、十一、十二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时间将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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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对外担保，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对外担保，均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确保控股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海王生物（包括本部及控股企业）拟为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名称

拟提供担保的起始时间

（

具体以银行审批为准

，

但须为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

拟申请贷款银行

拟申请贷款额度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海王生物 海王药业

２０１３

年 招行深南中路支行

３，０００

海王生物 健康科技

２０１３

年 招行深南中路支行

３，０００

海王生物 杭州海王

２０１３

年 招行深南中路支行

３，０００

海王生物 河南东森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

２０１３

年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

２０１３

年 郑州银行南阳分行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交通银行南阳分行

２，２５０

２０１３

年 中信银行南阳分行

６，５００

海王生物 枣庄银海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农业银行枣庄分行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中国银行枣庄市中支行

２，０００

海王生物 湖北海王

２０１３

年 孝感农行

５，０００

2013

孝感交行

２０１３

年 招行深南中路支行

３，０００

海王生物 河南海王

２０１３

年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３，０００

2013

年

6

月 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2013

年

4

月 交通银行紫荆山支行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交通银行紫荆山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招行深南中路支行

３，０００

海王生物 威海海王

２０１３

年 招行深南中路支行

３，０００

合计担保额度

５２，２５０

上述担保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子公司可根据银行审批情况，办理相关担

保手续。

附件

１

：关于为海王药业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附件

２

：关于为健康科技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附件

３

：关于为杭州海王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附件

４

：关于为河南东森提供

１７

，

７５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附件

５

：关于为枣庄银海提供

４

，

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附件

６

：关于为湖北海王提供

８

，

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附件

７

：关于为河南海王提供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附件

８

：关于为威海海王提供

３

，

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１：关于为海王药业提供３，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药业”）拟于

２０１３

年向招行深南中路支

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 为支持海王药业业务发展，本公司拟为海王药业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

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由于海王药业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

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且海王药业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海王药业”系本公司控股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第五工业区海王工业城，法定代

表人为张锋，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冻干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物）、原料药、第二类

精神药品制剂，生产经营保健食品。

海王药业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９５％

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投资”）持有该公司

５％

股权。 海王药业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海王药业为公司制造体系内企业，目前主要从事药品的制造业务，是公司医药制造产业的核心子公司之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王药业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２７

，

９３８

，

７９７．５０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７０

，

８２９

，

９７８．３５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

２２

，

６８３

，

９２２．６１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６

，

４３６

，

１１９．７２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海王药业在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期限、担保

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海王药业为本公司医药制造体系内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随着业务规模的逐步增长，海王药业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

增加，为支持海王药业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海王药业在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海王药业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稳健，且行业前景看好，公司认为海王药业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

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海王药业融资资金到位后可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

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海王药业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海王药业的经营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由于海王药业及其另一股东银河投资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投资未为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比例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附件２：关于为健康科技提供３，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海王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科技”）拟于

２０１３

年向招行

深南中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 为支持健康科技业务发展，本公司拟为健康科技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由于健康科技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

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健康科技”系本公司控股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

城六层，法定代表人为张锋，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保健食品、药食同源食品、乳制品、特殊营养食品及其他食品；经营深

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分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健康科技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９０％

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银河投资”）持有该公司

１０％

股权。 健康科技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健康科技为公司制造体系内企业，目前主要从事生产和销售保健食品业务，是公司医药制造产业的核心子公司之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健康科技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６０

，

７６１

，

９４３．８６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８

，

７５７

，

８５１．０７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

６７

，

１７６

，

８７１．８３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７

，

８１１

，

８３２．０８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健康科技在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期限、担保

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健康科技为本公司医药制造体系内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随着业务规模的逐步增长，健康科技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

增加，为支持健康科技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健康科技在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健康科技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业务呈现出逐步增长趋势，且行业前景看好，公司

认为健康科技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健康科技融资资金到

位后可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健康科技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健康科技的经营

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因健康科技及其另一股东银河投资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投资未为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比例担

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附件３：关于为杭州海王提供３，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海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海王”）拟于

２０１３

年向招行深南中

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 为支持杭州海王业务发展，本公司拟为杭州海王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

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由杭州海王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

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杭州海王”系本公司控股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乔莫西路

１８３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

锋，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保健食品、药食同源食品、乳制品、特殊营养食品及其他食品；经营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各分公司生产的产品（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杭州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９０％

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健康科技”）持有该公司

１０％

股权。 杭州海王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杭州海王为公司制造体系内企业，目前主要从事生产和销售保健食品业务，是公司医药制造产业的核心子公司之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州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６７

，

７８８

，

３０８．３３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３

，

７６２

，

４４３．２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２２

，

９１６

，

９７３．２８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８９

，

３９５．１９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杭州海王在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期限、担保

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杭州海王为本公司医药制造体系内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随着业务规模的逐步增长，杭州海王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

增加，为支持杭州海王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杭州海王在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杭州海王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业务呈现出逐步增长趋势，且行业前景看好，公司

认为杭州海王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杭州海王融资资金到

位后可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杭州海王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杭州海王的经营

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因杭州海王及其另一股东健康科技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健康科技未为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比例担

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附件４：关于为河南东森提供１７，７５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３

年度，由于河南东森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拟对控股企业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东森”）原在郑

州银行南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交通银行南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２５０

万元的借

款及中信银行南阳分行申请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续保， 同时拟在

２０１３

年为河南东森向中国民生银

行南阳分行、郑州银行南阳分行、交通银行南阳分行申请合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

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最终签署银行批复为准。

由于河南东森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

关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且河南东森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河南东森”系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４５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南阳市高新区高新路

３

号，法定代表

人：杨拴成，经营范围为：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保健食品、中药饮片、日化用品、消杀用品、医用器材。

河南东森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投资”）持有河南东森

５１％

股权，南阳市东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森投资”）持有河南东森

３９％

股权，南阳鸿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基文化”）持有河南东森

１０％

股权。

河南东森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河南东森目前为公司在河南省南阳市的医药商业流通企业，目前主要从事药品的阳光集中配送业务，是公司医药商

业流通产业的核心子公司之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东森总资产为人民币

８１８

，

３６０

，

０７０．６０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７６

，

０４９

，

８４４．８４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２４２

，

７５１

，

５７７．９１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９

，

４２３

，

２８３．６５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拟为河南东森向郑州银行南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

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２

、本公司拟为河南东森向交通银行南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２５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

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３

、本公司拟为河南东森向中信银行南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

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４

、本公司拟为河南东森向中国民生银行南阳分行、郑州银行南阳分行、交通银行南阳分行申请合计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河南东森为本公司医药商业产业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自

２０１０

年开展药品阳光集中配送业务以来快速发展。 随着

业务规模的增长，河南东森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为支持河南东森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河南东森在上述银行申请的

授信及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河南东森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业务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趋势，且行业前景看好，公

司认为河南东森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河南东森融资资金

到位后可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河南东森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河南东森的经

营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河南东森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投资持有河南东森

５１％

股权，东森投资持有河南东森

３９％

股权，鸿基

文化持有河南东森

１０％

股权。

由于经营规模及整体实力有限等原因，东森投资及鸿基文化目前暂未能参照本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河南东森提供

同比例担保。

为控制本公司（上市公司本部）的担保风险，东森投资及鸿基文化已与本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拟将其

所持河南东森股权质押予本公司，为本公司为河南东森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附件５：关于为枣庄银海提供４，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枣庄银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银海”）拟于

２０１３

年向中国农业银

行枣庄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向中国银行枣庄市中支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 为支持枣庄银海

业务发展，本公司拟为枣庄银海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由枣庄银海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

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且枣庄银海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枣庄银海”系本公司间接控股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枣庄市中区胜利西路

２０

号，法定代表

人为孔宪俊，经营范围为：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

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化学试剂（不含化学危险品）、医疗器械等。

枣庄银海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深圳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投资”）持有该公司

５０％

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王”）持有该公司

５０％

股权。枣庄银海股东持股架

构图如下：

枣庄银海为公司在山东枣庄市的医药商业流通企业，目前主要从事药品的阳光集中配送业务，是公司医药商业流通

产业的核心子公司之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枣庄银海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９９

，

８６１

，

７２０．３２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６

，

３４５

，

８８４．２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２４９

，

９３２

，

８２６．５９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

，

６８０

，

７０８．０６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拟为枣庄银海向中国农业银行枣庄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

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２

、本公司拟为枣庄银海向中国银行枣庄市中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

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枣庄银海为本公司医药商业产业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自

２００９

年开展药品阳光集中配送业务以来快速发展。 随着

业务规模的增长，枣庄银海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为支持枣庄银海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枣庄银海在中国农业银行枣

庄分行、中国银行枣庄市中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枣庄银海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业务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趋势，且行业前景看好，

公司认为枣庄银海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枣庄银海融资资

金到位后可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枣庄银海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枣庄银海的

经营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枣庄银海目前的直接持股股东为银河投资及山东海王，其中银河投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海王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山东海王

６０．５８％

股权，山东海王管理层等自然人股东持有山东海王

３９．４２％

股权）。

鉴于银行有关融资担保要求等情况，银河投资及山东海王目前暂未为枣庄银海的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

比例担保。

为控制本公司（上市公司本部）的担保风险，山东海王已与本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将其所持枣庄银海

５０％

股权质押予本公司，为本公司为枣庄银海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附件６：关于为湖北海王提供８，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控股企业湖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海王”）拟于

２０１３

年向孝感农行和孝感交

行两家银行申请人民币总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向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

款。 为支持湖北海王发展，本公司拟为湖北海王上述授信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

行最终批复为准。

由湖北海王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

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且湖北海王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北海王”系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６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湖北省孝感市长兴工业园黎明工业

区长兴路，经营范围为：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品、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

料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销售。 （以登记主管机关核定为准）

湖北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投资”）持有该公司

８０％

股权，自然人管理层股东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

湖北海王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北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５

，

２４３

，

６５５．３４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５

，

２１３

，

７３８．２０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

３２

，

１６４

，

７３１．３７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０７９

，

６１１．１６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拟为孝感农行和孝感交行申请人民币总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

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２

、本公司为湖北海王向招行深南中路支行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

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湖北海王为本公司医药商业产业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自

２０１０

年起逐步开展药品配送业务（含药品阳光集中配送

业务）。 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湖北海王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为支持湖北海王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湖北海王上述授

信和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湖北海王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业务规模呈现出增长趋势，且行业前景看好，公司认为湖北海

王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湖北海王融资资金到位后可以利

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湖北海王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湖北海王的经营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湖北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投资持有该公司

８０％

股权，自然人管理层股东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

鉴于银行的融资担保要求等情况，湖北海王的直接持股股东暂未为湖北海王的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比

例担保。

为控制本公司（上市公司本部）的担保风险，湖北海王自然人股东已与本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将其所

持湖北海王

２０％

股权质押予本公司，为本公司为湖北海王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附件７：关于为河南海王提供１０，５０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海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海王”）拟于

２０１３

年向中信银行郑州分

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借款，向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民生银行郑州分行、交通银行紫荆山支行申请合计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向招商银行郑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向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 同

时为原在交通银行紫荆山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续保。 为支持河南海王发展，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上述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由河南海王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

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河南海王”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郑州市管城区未来路

８４９

号

１－２

层附

３

号，

经营范围为：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的批发。 （以登记主管机关核定为准）

河南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５１．０６％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东海王”）持有该公司

４８．９４％

股权。 河南海王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４８

，

６８９

，

４５６．３７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５

，

１９８

，

４８２．７３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

收入为人民币

４６

，

４５４

，

６１３．６２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

，

２１１

，

４６２．１８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向中信银行郑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

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２

、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向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民生银行郑州分行、交通银行紫荆山支行申请合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３

、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向招商银行郑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

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４

、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向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

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５

、本公司拟为河南海王向交通银行紫荆山支行申请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

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河南海王为本公司医药商业产业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主要从事药品配送业务，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１．３９

亿元。

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河南海王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为支持河南海王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河南海王上述授信和借

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河南海王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业务规模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且行业前景看好，公司认为河

南海王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河南海王融资资金到位后可

以利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河南海王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河南海王的经营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河南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

５１．０６％

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持有该公司

４８．９４％

股权。

鉴于银行的融资担保要求等情况，山东海王暂未为河南海王的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比例担保。

为控制本公司（上市公司本部）的担保风险，山东海王已与本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保）协议》，将其所持河南海王

４８．９４％

股权质押予本公司，为本公司为河南海王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附件８：关于为威海海王提供３，０００万元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威海海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海王”）拟于

２０１３

年向招行深南中

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额度。 为支持威海海王业务发展， 本公司拟为威海海王上述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由威海海王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不构成关

联交易。

鉴于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已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且威海海王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威海海王系本公司间接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为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南路

５５

号

（嘉和国际）

９

层，经营范围为：生化药品、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胎类激

素批发等。

威海海王股东持股情况：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投资”）持有该公司

４３．３３％

的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王”）持有该公司

４３．３３％

的股权，山东海

王控股子公司潍坊海王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中药饮片“）持有该公司

８．３３％

的股权，自然人股东持有该公司

５．０１％

的股权。

威海海王股东持股架构图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威海海王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７４

，

０８３

，

９９５．３５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２８

，

０８０

，

２０２．４８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

５９

，

８５８

，

７２８．２５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１４

，

６３６．８３

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为威海海王在招行深南中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期限、担保金额及

担保形式以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四、担保原因、风险及措施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威海海王为本公司医药商业产业的主要控股子公司之一，自

２０１０

年起逐步开展药品配送业务（含药品阳光集中配送

业务），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威海海王对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为支持威海海王的业务发展，公司拟为威海海王在招行

深南中路支行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

２．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鉴于威海海王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业务规模呈现出增长趋势，且行业前景看好，公司认为威海银

海不能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较小且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由于威海银王融资资金到位后可以利

用该资金发展经营业务、提升业务规模，公司认为本次为威海海王提供担保有利于本公司及威海海王的经营与发展。

３

、同比例担保及反担保情况

威海海王股东持股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投资持有该公司

４３．３３％

的股权， 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持有该公司

４３．３３％

的股权，山东海王控股子公司潍坊中药饮片持有该公司

８．３３％

的股权，自然人股东持有该公司

５．０１％

的股权。

鉴于银行的融资担保要求等情况，威海海王的直接持股股东暂未为威海海王的上述授信及借款直接提供担保或同比

例担保。

为控制本公司（上市公司本部）的担保风险，控股子公司山东海王及潍坊中药饮片已与本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反担

保）协议》，将其所持威海海王股权质押予本公司，为本公司为威海海王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９００．２８

万元（全部为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或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互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３．２４％

。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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